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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 .00/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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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一、私募基金扩募情形 

（一）私募股权基金/创投基金、资产配置基金

根据《备案须知》十一条规定：“【封闭运作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（含创业投资基金，下同）和私募资
产配置基金应当封闭运作，备案完成后不得开放认/申购（认缴）和赎回（退出），基金封闭运作期间的
分红、退出投资项目减资、对违约投资者除名或替换以及基金份额转让不在此列。

已备案通过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配置基金，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,可以新增投资者或增加既存
投资者的认缴出资，但增加的认缴出资额不得超过备案时认缴出资额的3倍：

1、基金的组织形式为公司型或合伙型；

2、基金由依法设立并取得基金托管资格的托管人托管；

3、基金处在合同约定的投资期内；

4、基金进行组合投资，投资于单一标的的资金不超过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50%；

5、经全体投资者一致同意或经全体投资者认可的决策机制决策通过。“

 

根据以上规定，我们可以得知：



1、基金通常情况下需要封闭运作

私募股权投资基金（含创业投资基金）和私募资产配置基金，一般情况下需要封闭运作，封闭运作的要
求是：备案完成后不得开放认/申购（认缴）和赎回（退出）。

2、基金份额可以变动的情形

基金封闭运作期间的分红、退出投资项目减资、对违约投资者除名或替换以及基金份额转让的情形不属
于对封闭运作的突破。

3、基金可以有条件地扩募的情形

当基金同时满足以下5点时，可以扩募：

（1）基金的组织形式为公司型或合伙型；

（2）基金由依法设立并取得基金托管资格的托管人托管；

（3）基金处在合同约定的投资期内；

（4）基金进行组合投资，投资于单一标的的资金不超过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50%；

（5）经全体投资者一致同意或经全体投资者认可的决策机制决策通过。

4、基金扩募方式

新增投资者或增加既存投资者的认缴出资。

5、基金扩募规模限制

增加的认缴出资额不得超过备案时认缴出资额的3倍，即当备案时认缴额为a万元时，扩募后，zui高认缴
出资额为4a万元。

综上，私募股权/创投基金、资产配置基金的扩募有严格限制，备案成功之后一般是不能扩募的。但是，
在同时满足前面提到的5个条件的情况下，可以增加认缴出资额，但不得超过备案认缴出资额的3倍。

（二）私募证券基金

《备案须知》三十一规定：“【开放要求和投资者赎回限制】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应当统筹考虑投资标
的流动性、投资策略、投资限制、销售渠道、潜在投资者类型与风险偏好、投资者结构等因素，设置匹
配的开放期，强化对投资者短期申赎行为的管理。

基金合同中设置临时开放日的，应当明确临时开放日的触发条件，原则上不得利用临时开放日的安排继
续认/申购（认缴）。”

备案须知限制了利用临时开放日扩募的行为，但是，监管却没有禁止固定开放日的认/申购行为。

因此，如果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设计为开放式基金，设置固定开放日，仍然可以进行认/申购（认缴）；如



要设置临时开放日，需在基金合同中约定好临时开放的触发条件。

二、新老划断的规定 

是不是所有私募股权基金/创投基金、资产配置基金均需要依据《备案须知》十一条规定进行扩募？

（一）理论规定

实际上，《备案须知》还有一个新老划断的规定。

《备案须知》第五部分过渡期及其他安排：“本须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协会之前发布的自律规则及问
答与本须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须知为准。为确保平稳过渡，按照“新老划断”原则，协会于2020年4月1日
起，不再办理不符合本须知要求的新增和在审备案申请。2020年4月1日之前已完成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
从事本须知第（二）条中不符合“基金”本质活动的，该私募投资基金在2020年9月1日之后不得新增募
集规模、不得新增投资，到期后应进行清算，原则上不得展期。“

《备案须知》中不符合“基金”本质活动的情形：

1、变相从事金融机构信（存）贷业务的，或直接投向金融机构信贷资产；

2、从事经常性、经营性民间借贷活动，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委托贷款、信托贷款等方式从事上述活动；

3、私募投资基金通过设置无条件刚性回购安排变相从事借（存）贷活动，基金收益不与投资标的的经营
业绩或收益挂钩；

4、投向保理资产、融资租赁资产、典当资产等《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（七）》所提及的与私
募投资基金相冲突业务的资产、股权或其收（受）益权；

5、通过投资合伙企业、公司、资产管理产品（含私募投资基金，下同）等方式间接或变相从事上述活动
。”

根据以上规定，我们可以得知：

1、2020年4月1日前备案完成的基金不存在不符合基金本质活动情形时，则该基金可以新增募集规模；

2、当2020年4月1日前备案完成的基金存在不符合基金本质活动情形时，则该基金在2020年9月1日之前可
以新增募集规模；

3、当2020年4月1日前备案完成的基金存在不符合基金本质活动情形时，则该基金在2020年9月1日之后不
得新增募集规模。

（二）实践要求

当然，前述推理属于理论，实践中是怎么操作的呢，我们咨询了协会人员，回答为：建议提交产品重大



变更申请，由审核员一事一议进行审核。

综合规则解析和协会人员的态度，我们认为A基金扩募存在通过的可能性，因此建议客户按照计划提交
产品重大变更。

（三）综合结论

所以私募基金的扩募问题非一概而论，实际上需要分情况、分时间讨论。

1、2020年4月1日前备案的私募基金，如果不存在不符合基金本质活动情形时，理论上任何时间均可以新
增募集规模，实践上需要审核员特别审核；

2、2020年4月1日前备案的私募基金，如果存在不符合基金本质活动情形时，理论上在2020年9月1日之前
可以新增募集规模，实践上需要审核员特别审核；

3、2020年4月1日后备案的私募股权/创投基金、资产配置基金，原则上不得扩募，满足前述5个规定条件
的，可以扩募，增加的认缴规模不得超过备案时的3倍；

4、2020年4月1日后备案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，如果设计为开放式基金，设置固定开放日，仍然可以进行
认/申购（认缴），如要设置临时开放日，需在基金合同中约定好临时开放的触发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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